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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医保规〔2022〕12号

关于调整门急诊医疗救助年度救助限额的通知

各区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民政局，市农场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提高本市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待遇，根据《上海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本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

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沪府办规〔2022〕19号）

的要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2023年起门急诊医疗救助年度救助

限额调整为 2800 元。调整后，本市医疗救助各项待遇标准

具体如下：

一、门急诊救助标准

1. 本市城乡低保家庭成员门急诊自负医疗费用按 6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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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给予救助，全年最高救助限额为 2800元/人。

2. 本市城乡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门急诊自负医疗费用

按 50%比例给予救助，全年最高救助限额为 2800元/人。

二、住院救助标准

1. 本市城乡低保家庭成员住院自负医疗费用按 90%比

例给予救助，全年最高救助限额为 13万元/人。

2. 本市城乡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住院自负医疗费用按

80%比例给予救助，全年最高救助限额为 13万元/人。

3. 本市第一类、第二类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住院自负医

疗费用分别按 70%、50%比例给予救助，全年最高救助限额

为 13万元/人。

三、其他

1. 自负医疗费用指救助对象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

的，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内并经基本医疗保险、城乡

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政策性补充医疗保障报销后的个人实

际现金支付费用。

2. 享受本市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特殊救济对

象，其门急诊及住院政策范围内的自负医疗费用给予全额救

助，不设年度救助限额。

3. 社会散居孤儿、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的医疗救

助待遇参照本市城乡低保家庭成员执行。

4.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医疗费用增长情况、救

助需求等因素，适时动态调整医疗救助年度救助限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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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年 12

月 31日。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

上海市民政局

2022年 12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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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12月 30日印发


